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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协秘发〔2018〕13号 

关于转发全国律协《关于印发〈中华全国

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推广行为规则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设区市律师协会秘书处、省直属分会秘书处： 

现将全国律协《关于印发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

务推广行为规则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

认真实施并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推广行

为规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江苏省律师协会秘书处  

2018 年 3月 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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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司法厅。 

送：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，秘书长、党委副书记、副秘书长。 

江苏省律师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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